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广元市利州区老年助餐服务网络项目。
2.工程地址：广元利州区东坝办事处苴国路1栋1-12号。
3.主要建设内容：详见本项目施工图纸（如有）和工程量清单。   
4.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建筑业。
★二、技术、服务标准和要求
1.技术质量标准
1.1工程技术满足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及现行国家、行业与本项目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要求；
1.2工程质量满足设计、施工、验收规范要求，符合现行国家、行业与本项目相关的规范要求，并通过相关部门验收合格；
1.3工程使用的材料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按规定送检。
1.4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施工，应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技术规范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验收合格标准。
2.漏项工程处理：施工过程中，发现工程量清单存在漏项工程的，该漏项工程作为本项目本章采购需求的组成部分，采购人和供应商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签订不超过成交金额百分之十的补充合同。
3.安全管理：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应承诺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充分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加强安全教育和安全防范，避免对人员或财产造成伤害和损害，所有安全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须单独提供承诺函）
4. 环保要求：供应商在施工期间应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做好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
5. 建设完工验收合格后，配合采购人完成本项目的审计工作，具体工作服务内容按照采购人的要求执行。
★三、商务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工期和进度
	工期总日历天数：60天。

	2
	缺陷责任期
	本项目缺陷责任期为1年(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缺陷责任期内，由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质量缺陷,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缺陷修复义务,并承担相应费用。

	3
	拟任项目技术负责人
	具有建筑或装修装饰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

	4
	质量保修期
	本项目质量保修期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量保修期为1年，有防水要求的防水工程为5年。在规定的保修期内，工程出现质量问题，由原施工单位承担保修，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方承担。

	5
	其他售后服务要求
	 在质量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不可抗力因素除外），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维修通知后30分钟内响应，4小时内到达现场，在双方确定的合理时间内解决问题，成交供应商免费进行维修。

	6
	项目结算
	本项目执行固定单价，项目完工经竣工验收合格，由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工程竣工结算，最终金额以结算审计审定金额为准。 

	7
	付款方式
	1.工程预付款：支付预付款的时间和金额或占合同价款的比例：进场后下达开工令5日内，采购人支付预付款为合同总价的30%（不含暂列金、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
2.工程款（进度款）：当工程施工形象进度至合同约定总工程量的80%并经采购人初验合格后拨付合同总价款的20%；当供应商完成本合同工程全部内容（即形象进度达到100%）并经采购人初验合格后拨付合同金额的20%。
3.工程结算款：竣工结算审核后支付至审定金额的97%。
4.工程质保金3%，在质保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按规定无息支付。

	8
	验收
	1.本项目采购人将按照合同约定，依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的要求及国家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方法和内容组织验收：按照行业相关技术标准和规定，由采购人组织相关单位及专业人员验收。
2.交付竣工验收的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3.验收结果合格的，采购人应向成交供应商出具履约验收报告，成交供应商凭验收报告办理相关手续。

	9
	其他
	1.采购人不组织项目现场踏勘，潜在供应商可自行前往现场进行踏勘，供应商应对踏勘中获取的现场资料负责。
2.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在合同中约定。



注：以上带“★”项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否则做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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